附件4：

杨凌示范区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龙头企业

基本情况表填写说明

表格中不论是文字型材料，还是数据型指标，除有具体要求外，一律以2015年的情况、数据为准。
1、企业名称。指企业在工商行政管理机构登记注册的名称。

2、企业登记注册类型。请根据企业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的类型为依据填写下列类型之一：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联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港澳台商投资公司、外商投资公司等。 

3、企业类型。由于对生产型、加工型、市场型企业考核的体系不同，所以请企业根据经营情况选择填写“生产型”、“加工型”或“市场型”。生产型以大型种植、养殖企业为主，加工型以农产品加工为主业，市场型以农产品流通为主业，主要指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企业）。
4、企业简称。指企业不用全称，而用3-5个字对本企业习惯性的简单称呼。
5、固定资产合计。是指企业提供的财务审计报告中“资产负债表”上反映的企业的固定资产合计数据。
6、销售收入（交易额）。生产型、加工型企业填写销售各种产品及服务等获得的业务收入总和。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企业）填写各种农产品交易额的总和。
7、总资产报酬率＝净利润÷平均资产总额[注：平均资产总额＝（年初资产总额＋年末资产总额）÷2]
8、总资产周转率＝销售收入÷平均资产总额
9、销售增长率＝本年度销售收入÷上年度销售收入

10、主营产品名称：填写企业主导产品名称，要求最多列举3类本企业当年销售量及销售额排位靠前的产品名称。

11、主营产品产量：按主营产品名称排在第一位的产品产量填报。

12、主营产品销售收入：按产品名称排在第一位产品的销售收入填报。
13、企业职工总人数：指企业全年用工人数总和，包括企业正式职工，长期聘用的临时工，季节性临时工等。

14、季节性临时工：指企业根据生产需要季节性使用的工人（农民工）总数。
15、信用等级。指企业在银行的信用等级。示例：A,AA,AAA等。须提供银行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
16、资产负债率＝期末负债总额÷期末资产总额。
17、银行贷款需要额度：指企业根据发展需要，计划向银行申请的贷款数额。

18、主要原料名称：填报主营产品的原料名称。
19、 转化主要原料数量：加工型企业填报加工的主营产品的实际原料用量；流通型企业填写销售量最大的三种农产品的销售数量的合计值。
20、从基地采购总量占加工总量的比例：指通过订单合同或合作的方式，直接从基地农户（包括专业合作组织和销售大户）手中采购的原料数量占企业加工或销售总量的比例。

21、收购农产品支付金额：指企业通过订单合同或合作的方式，直接从基地农户手中采购原料支付给农户的资金总量。              

22、户均参与产业化经营收入：指在龙头企业带动下的基地农户每户参与产业化经营的平均收入。
23、合同制：指企业通过合同等契约方式向农户收购或销售农副产品，合同双方具有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合同具有法律效力。基地农户能按合同要求进行生产和出售产品，龙头企业能按合同提供服务、收购农产品并及时结算。

24、与农户直接签订合同带动农户数：指企业直接与一家一户农户签订收购和销售合同的农户总数。

25、与乡、村签订合同带动农户数：与村签订合同是指企业与村委会签订收购或销售合同，由村委会组织农户完成合同的方式。与乡签订合同是指企业与乡（镇）政府（或有关部门）签订收购或销售合同，由乡（镇）政府（或有关部门）组织农户完成合同的方式。带动农户数是指企业签订合同的所有村或乡带动的农户总和。

26、与中介服务组织签订合同带动农户数：与中介服务组织（包括合作社）签订合同是指企业与各类中介服务组织（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签订收购或销售合同，由中介服务组织或合作组织完成合同的方式。带动农户数是指企业签订合同的所有中介服务组织带动的农户数总和。

一个龙头企业的利益联结方式可能同时有几种，请将不同方式带动的农户数分别填写到相应指标栏内。

27、合作制：指龙头企业与基地农户建立了较密切的长期合作关系，并按一定的方式(如按交易量)将一部分农副产品加工、运销等增值的利润返还给农户（包括实行二次分配）。

28、联合办合作社带动农户数：指企业牵头兴办合作组织，通过合作组织带动农户数的总和。

29、建立长期产销合作关系带动农户数：指与企业建立了三年以上稳定的农产品产销合作关系，并按约定履行各自义务的农户总和。

30、其它方式合作带动农户数：指企业通过中介组织（包括经纪人）带动，通过投资合作开发，出租和租赁形式、实施技术指导等各种形式与基地农户建立起稳定的合作联系带动的农户总和。

31、股份合作制：指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产业化组织按照股金比例进行利润分红。

32、直接入股农户数：指农民以资金、生产设备、产品等资产直接参股入股企业股份，并通过股份取得收益的农户总数。

33、农户以土地入股方式带动农户数：指农民以土地承包权直接参股入股企业股份，并通过股份取得收益的农户总数。

34、合作社入股带动农户数：指农民合作组织参股入股企业股份并通过得股份取得收益，农民合作组织内部能享受股份收益的农户总数。
35、以上各种带动类型之外的带动方式，请填写在其它方式带动农户数栏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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